         典型婚姻家庭纠纷案例（表一）
	案件编号
案情情
	简要事实
	裁判理由
	裁判结果
	备注

	1
	田1与李A系夫妻，均过6旬，有子田2、田3、田4，田1与李A系享有每季度共1000元低保，每月60元养老金。该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972元。田1与李A请求三子每年给付赡养费5000元，医疗费据实各负担1/3.
	子女对父母有扶助义务，参照当地人均消费支出，考虑子女履行能力及原告的收入情况，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	一二审结果为田2、每年3月1日、9月1日两次支付二原告2500元；医疗费三被告据实各负担1/3.
	[bookmark: _GoBack]（2015）赤民一终第1616号

	2
	黄1有子黄2、黄3、黄4、女黄5.2012年5月入住上海金山区某养老院，2013年起每月伙食费300元、住宿费300元、护理费250元，黄1享受每月养老金685元。黄1请求4被告平均负担每月850元赡养费，医疗费及不能自理时的护理费据实由4被告平均负担。
	子女对父母有扶助义务，现原告的养老金已不足支付，根据原告的情况及被告答辩情况酌定黄2每月支付90元，其余被告各负担每月120元，护理费已涵盖在养老院收取的费用中，不予支持。
	黄2每月支付90元，其余被告各负担每月120元，
	(2015)金民一（民）初字2514号

	3
	秦1有子秦2、秦3、女秦4，秦1每月有遗属补助费每月290元，秦1租房居住，三被告均要求秦1随其同居住，但秦1以居住环境和儿媳女婿相处困难为由拒绝。2015年秦1因无钱支付房租费及生活困难请求秦2、秦3给付2004年至2014年期间赡养费12万元，2015年1月起秦2、秦3每月各支付赡养费1000元。
	子女对父母扶助义务，原告丧失劳动能力，生活困难，秦2、秦3应当履行义务，但原告请求支付的12万元于法无据，秦2同意支付予以准许，原告没提供秦2收入情况，予以酌定支付每月500元。
	秦2每月支付1000元，秦3每月支付500元（一审）；秦1不服上诉，请求支持原请求，秦2辩称本案漏列当事人秦4.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	（2015）兰民三终字第558号

	4
	韩某丈夫已故，独自居住，有子王1、王2、女王3、王4。2014因病自付医疗费18182.04元，已由王1、、女王3、王4支付。王2患有脑梗死等多种疾病。韩某有每月抚恤金340元、养老保险金140元。韩某请求四被告支付生活费500元、护理费750元
	子女对父母扶助义，但王2患病无经济来源，因此该被告不承担，由其余被告承担赡养义务，承担的数额根据原告的需求及被告的经济能力等情况酌定。
	王1、女王3、王4每人每月支付韩某赡养费1000元。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	（2014）云民初第3540号。

	5
	温1现84岁，有子温2、温3、温4、温5、温6、温7，温1随温7生活。温1有养老保险金每月1500元。温1请求6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。
	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。但原告已有养老金每月1500元，超过当地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640元，并未提供其他较大开支，因此请求的数额过高，因此以6被告每人每月100元酌定。
	温2、温3、温4、温5、温6、温7于2015年10月1日起每人每月向温1支付赡养费100元。驳回温1其他请求。
	（2015）沙民初字第64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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